檔	號： 
保存年限 ： 
紙本

機關名稱　　函

機關地址：
傳	真：
承 辦 人 ：
聯絡電話：
電子郵件：

受 文 者：臺北醫學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00年00月00日 
發文字號：00字第 00000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普通
附件：(1件)


主旨：OOO<申請機關>OOO<申請人姓名>擬申請委託臺北醫學大學暨附屬醫院聯合人體研究倫理委員會審查人體研究/試驗案，惠請同意，請查照。

說 明 ：
一、依貴校規定，計畫主持人服務單位如非北醫體系，需函請貴校代審。
二、茲檢附以下資訊，如蒙貴校同意將依相關流程辦理。
（一）計畫名稱：
（二）計畫主持人：
（三）計畫收案地點：
（四）計畫簡要摘錄（詳如附件）：
（五）計畫之研究標的（如：產品、系統等）名稱：
（六）本機構對旨揭計畫之間未有顯著利益衝突情事。
本機構於旨揭計畫之間有顯著利益衝突情事，將隨審查計畫說明。
備註：TMU-JIRB對於潛在顯著利益衝突定義如下：
(1).試驗/研究委託者、試驗/研究使用之藥品或醫療器材之提供者等，對執行機構捐贈超過價值新臺幣3,000,000元以上
(2). 執行機構為該試驗/研究所使用之專利或著作之所有權人，或獲有智慧財產權授權金或技術移轉等利益
(3).執行機構之醫療、醫事及研究部門之一級(含)以上主管，為該試驗/研究計畫所使用之專利或著作之所有權人或獲有智慧財產權授權金
(4).執行機構之醫療、醫事及研究部門之一級(含)以上主管與其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自單一試驗/研究委託者及其相關的實體所收受之款項總額，於過去12個月期間，超過新臺幣150,000元
(5).執行機構之醫療、醫事及研究部門之一級(含)以上主管與其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自單一試驗/研究委託者及其相關的實體之股權總額，符合下列任一條件：參考公開價格、或其他公平市場價值之合理衡量認定下，價值超過新臺幣150,000元；或所代表任何單一實體之所有股權超過5%
(6).執行機構之醫療、醫事及研究部門之一級(含)以上主管或其配偶擔任試驗/研究之委託者及其相關實體之不支酬主管職或顧問





正本 ：臺北醫學大學
副本 ：
